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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在自己国家被通缉，“跑路”来山东非法居留4年多

外籍“拳师”诈骗两女友430万
格追踪报道

渔具厂使用童工

将受重罚

本报威海6月17日讯 (记
者 吕修全) 17日，威海市
环翠区劳动监察人员突击检
查了位于羊亭镇阮家口村的
利达渔具厂。(本报17日A09
版以《外人一来，年轻工人都
躲了》为题报道了该厂被指使
用童工)当日检查中，正在工
作的15名工人中有三人为年
满16周岁但未满18周岁的未
成年工人，另有一名工人未满
16周岁，为童工。该厂将被从
重处罚。

17日上午，记者将16日暗
访情况举报给威海市环翠区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该局
劳动监察人员立即会同羊亭
镇政府、羊亭镇派出所工作人
员共十余人直奔利达渔具厂。
该厂老板潘某当时不在厂内，
经监察人员电话督促才返回
厂内。监察人员对每名工人
进行身份信息比对。当日上
午 ，厂 内 有 1 5 名 工 人 在 工
作，经查，其中三人为年满16
周岁但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
工人，另有一名工人未满16周
岁，为童工。

监察人员介绍，该厂使用
童工，将从重处罚。对于该厂
车间有毒物质污染等问题，监
察人员将督促该厂定期为工人
进行健康体检。该厂的未成年
工人及童工将得到妥善安置。

本报济南6月17日讯(记者
尉 伟 通 讯 员 邹 宁 )

2009年，山东女孩刘丽(化名)
与一外籍男子洪生 (化名 )恋
爱，被外籍男子骗走400多万元。
直到今年5月，洪生被历下警方查
获，刘丽才知，这个外国的“高帅
富”其实是一名通缉犯，在自己国
家呆不下去，冒用他人信息骗取
护照来山东“跑路”。

“洪生是2007年3月来山东
的。”6月17日，历下公安“亲民
警务”通报会上，历下公安分局
治安大队出入境管理科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洪生今年三十
来岁，来自亚洲某国，“他在自
己国家时没啥正式工作，主要
在一社团教人拳击”。

从2001年至2005年四年
间，洪生曾三次被自己国家的
警方刑事处理。可能觉得在当
地呆不下去了，他就利用朋友
的身份信息骗取了护照，于
2007年3月来到山东。

在山东，洪生与济南女孩
赵月(化名)相识。虽然与赵月
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洪生很花
心，还与另一名山东女孩刘丽
谈起了恋爱。

“刘丽家境富裕，洪生多次
以做生意、炒股为由向其借
钱。”历下公安千佛山派出所民
警介绍，从2009年9月到今年5
月，洪生共向刘丽借款400多万
元，“这些钱，洪生除了一部分
给了赵月外，大部分都用来炒
股了”。

洪生炒股亏损，再加上生意
上的诸多不顺，资金缺口越来越
大。刘丽再也不借钱给他。洪生又
从赵月那里借了30多万元。

赵月的父母本来就对女儿
与洪生恋爱持反对意见。今年5
月，得知女儿赵月借给洪生30
多万后，赵月的父母立即找到
洪生催债。

此时的洪生根本无力偿还
欠赵月的30多万元，他跟赵月
的家人来到了千佛山派出所。

“2009年3月，洪生第二次
来中国时，办理的签证期是一
个月。可他偷偷在中国呆了4年
之久。”民警推断，洪生之所以
敢跟赵月的家人来派出所，可
能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无力偿还
债务，而根据我国有关规定，外
国人应当在签证有效期内在华
停留，并遵守中国法律，逾期停
留就构成了非法居留。对恶意
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公安机关
将对其进行处罚后遣送出境，

“他非法居留的事实被发现后，
会被警方依法遣返回国，正好
可以借此逃债”。

千佛山派出所民警将情况
上报分局治安大队出入境管理
科。出入境管理科民警对洪生
的身份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
其签证早已过期，在华非法居
留长达4年多。随后，历下公安
分局对洪生采取拘留审查措
施，并通过省公安厅向领事馆
核查。经领事馆确认，确定了洪
生的真实身份，并落实了其冒
用他人身份骗取护照以及为本
国通缉犯的事实。

而此时，刘丽也向辖区警
方报警，称自己被洪生诈骗了
400多万元。

6月9日，历下警方已将洪
生移交刘丽所在辖区警方，洪
生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格警方提醒

与外国人经济往来要审核其身份

针对此案，历下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科民警告诉记者，随着入境外国
人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市民和外国人打交道。而部分市民没有与外国人相
处的经验，被其身份所蒙蔽。特别是在经济往来上发生纠纷，外国人离开
中国后，损失往往难以追回。警方提醒，在与外国人进行经济往来时，要认
真审核对方身份，依法签订合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同时，警方提醒广大市民，遇到外国人非法居留的情况，应向公安机
关积极举报。

外籍男子洪生(化名)被历下警方查获。(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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